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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1)7 
王兆宜先生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1 
陳淑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2 
林瑞萍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4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現任主席陳鑑林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人選。  

 

2.  涂謹申議員提名陳鑑林議員。根據選舉程序，

現任副主席李永達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主持主席的選

舉。是項提名獲石禮謙議員附議，並獲陳鑑林議員接受。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陳鑑林議員當選事務委員

會的主席。  
 

選舉副主席  
 

4.  陳鑑林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邀請委員提名副

主席人選。  
 

5.  石禮謙議員提名李永達議員擔任副主席，並獲

劉秀成議員附議。李永達議員接受提名。  
 

6.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李永達議員當選事務委員

會的副主席。  
 

 

II. 2005至 2006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7.  委員同意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
行事務委員會每月例會，但 2006年 1月及 2006年 5月除
外。該兩個月的例會將分別於 2006年 1月 5日 (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及 2006年 5月 9日 (星期二 )下午 4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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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8.  主席告知委員，事務委員會訂於 2005年 10月 20
日 (星期四 )上午 8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以便政府當局向
委員簡報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的零售和
停車場設施的進度。  
 
9.  梁耀忠議員表示，鑒於通知時間短促，部分委

員可能會因為另有事先已安排的其他要務而未能出席是

次會議。他詢問是否有可能在 2005年 11月 7日舉行的下次
例會討論此事。梁國雄議員亦同意是次特別會議應改於

稍後的日期舉行。副主席雖贊同是次特別會議應改期舉

行，以便委員可出席會議，但他不同意在 2005年 11月 7日
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此事，因為屆時才就此進行討論實

屬太遲。  

 
10.  主席表示曾就多個舉行是次特別會議的日期進

行研究，結果認為 2005年 10月 20日是最適當的會議日
期，因為如過早舉行會議，政府當局可能會因為正在進

行分拆出售計劃而未能發放太多資料。假如太遲才舉行

會議，當局則已就詳細的安排作出決定，因而不能達到

在作出任何重要決定前向事務委員會進行簡報的目的。

此外，由於政策局局長就施政報告進行的政策簡報，以

及有關施政報告的議案辯論均集中於 2005年 10月最後兩
個星期舉行，可供選擇的日期並不多。  
 
11.  鑒於難以另覓適當日期舉行會議，委員同意按

原定安排在 2005年 10月 20日 (星期四 )舉行是次特別會
議。石禮謙議員建議考慮作出安排，以便政府當局為不

能出席特別會議的委員另行舉行簡報會。主席答允向政

府當局轉達石議員的意見。  
 
12.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澄清

若干和分拆出售計劃有關的法律問題。他會將此等函件

提交秘書處，以便秘書處將之送交委員參閱。他並認為

有需要邀請法律顧問出席是次特別會議。  
 
13.  主席提醒委員，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房屋

政策範疇作出的政策簡報，將於 2005年 10月 21日 (星期五 )
下午 12時 15分舉行。  
 
14.  委員就待議事項一覽表進行討論，並同意將下

列事項納入該一覽表，以便日後進行討論  ⎯⎯ 
 

(a) 放寬租住權保障對租客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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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提供予長者的租住公屋 (下稱 “公屋 ”)單位編
配予其他公屋申請人；  

 

(c) 有關加快編配公屋單位的政策；及  

 

(d) 有關公屋一人申請者的新政策。  
 

15.  梁家傑議員察悉就房委會押後進行公屋租金檢

討的決定進行的司法覆核即將完結，並詢問事務委員會

會否考慮在司法覆核結束前討論此事。主席表示待法庭

作出判決後才進行討論，將較為恰當。此外，有關事宜

已納入待議事項一覽表。  
 
16.  委員同意在 2005年 11月 7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下列事項  ⎯⎯  
 

(a) 檢討紓緩擠迫居住環境的政策；  
 
(b) 公共屋全方位維修計劃；及  

 

(c) 為公共屋視障居民新增支援及關顧服務。  
 

(會後補註：會議議程內有關檢討紓緩擠迫居住
環境的政策的事項其後已告取消，因為政府當

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該項事宜。 ) 
 
 
IV. 其他事項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0月 24日  


